评审评分表
	评分因素
	评分规则
	分值

	报价
	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采购公告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为评标基准价，其报价为满分。其他招标供应商的报价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
报价分数=(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×100×30%

备注：项目报价上限为50万元，报价超过50万元的为无效报价，此项不得分。
	30

	方案
	项目方案需涵盖采购公告项目需求内容，体现日常运营、创意策划、粉丝运维、账号推广、团队支撑、数据分析等内容，结构上包括但不限于运营策划、推广服务、粉丝运维、团队支撑、数据分析等板块。

方案中覆盖以上5个板块得20分，缺项不得分。在此基础上，评审小组根据内容的创新性、合理性、具体性、丰富性进行加分：

    优评分标准：方案创意性突出，符合实际、完整、规范、内容丰富、思路清晰，内容合理，与本次招标需求的匹配度高、可操作性强，得8-10分；

    良评分标准：方案具有一定的创意性，较符合实际、较完整规范、内容比较丰富、思路较清晰，内容比较合理，与本次招标需求的匹配度较高、可操作性较强，得5-7分；

    中评分标准：方案较普通，完整性规范性一般，思路不够清晰，内容比较合理，与本次招标需求的匹配度一般、可操作性一般，得2-4分；

    差评分标准：方案创意性差，不完整、不规范，思路不清晰，与本次招标需求的匹配度低，内容合理性较差，得0-1分。
	30

	资历
	1.项目经验。近三年内具有同类项目经验的情况（投标人须提供合同关键页或中标通知书扫描件）。每提供一项项目经验得5分，最高得10分。

2.宣传实力。供应商拥有主体运营并经认证或代运营并有合同证明的官方账号，由评审小组根据其账号关注数（粉丝量）进行打分。账号关注数（粉丝量）100万以上（含100万）的，提供一个得5分，最高得10分。投标人需提供账号后台页面截图，截图需体现账号主体名称、关注数（粉丝量）。
	20

	资质
	1.供应商根据招标文件规定提供营业执照（或登记证书）、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及承诺声明。如未提供供应商基本情况表或供应商资格审查不通过，则该项不得分，且不得参与本次采购活动。资格审查通过的供应商按要求提供承诺声明的得5分，承诺内容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或未提供的不得参与本次采购活动。该项还需提供“信用中国”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（www.ccgp.gov.cn）、“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”（http://zfcg.sz.gov.cn或财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渠道的信用信息佐证材料，信用信息以招标公告期查询的结果为准。

2.供应商应为主流媒体，或具备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相关资质，或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相关资质的单位，需提供对应证明材料，得5分，未提供的不得参与本次采购活动。
3.供应商提供相关专业其他能力证明，提供证书扫描件，原件备查。不具备或未提供有效证明文件的不得分。每提供一项项目专业能力证明材料得5分，最高得1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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